
 

各位持牌人︰ 
 

有關︰「住宅發售計劃」第二市場 
 
 地產代理監管局（「監管局」）提醒各持牌人，香港房屋協會   
（「房協」）就以上計劃的文件作出了修訂，請留意下述各點︰ 
 
(A) 擴展居者有其屋計劃第二市場至香港房屋委員會（「房委會」）

的白表買家的計劃 
  

1. 隨着上述計劃的實施，若干白表買家（持有由房委會發出的「住
宅發售計劃」第二市場「批准信」的人士（配額上限為 5,000））
有資格購買「住宅發售計劃」第二市場下的單位。 
 

2. 房協會向白表買家發出一份不同的「購買資格證明書」（「證
明書」）。現有的證明書將分別由為綠表買家及白表買家而設
的兩款購買資格證明書所取代。 

  
3. 持牌人須使用訂明的臨時買賣合約（「臨約」）來處理「住宅

發售計劃」第二市場下的單位的買賣。只適用於景新臺單位的
臨約格式見附件 A，而景新臺以外的其他屋苑單位的臨約格式
見附件 B。 
 

  
(B) 《印花税條例》的修訂 

 
4. 房協已修訂上述兩款訂明的臨約內有關繳納印花稅的條文。持

牌人可即時採用（但由 2013 年 7 月 1 日起則必須採用）已修
訂的臨約格式。 
 

 
 隨函同時附上房協於 2013 年 6 月 6 日發出的信函（僅具有英文
函件），以供各持牌人參考。 
 
 持牌人如就「住宅發售計劃」第二市場有任何疑問，可致電房協
（電話︰2839 7373）查詢。 
 

地產代理監管局 
2013 年 6 月 17 日 

http://www.eaa.org.hk/Portals/0/Sections/CC/2013_June/letterFromHSdated6June2013.pdf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